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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8_B3_E5_B8_82_E4_c80_304475.htm 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安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安政〔2007〕71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

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现将《安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服务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二○○七年九月十四日安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违规

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确保我市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稳健运行，建立服务规范、监管有力、处罚有据

、便民利民的长效工作机制，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

机构治理条例》和《乡村医生从业治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对全市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协议治理制度，对医务人员实行责

任追究制度。 第三条县级新农合治理委员会负责本地新农合

工作的领导和治理，县级新农合经办机构承担区域内新农合

方案的执行和日常监督工作。 第四条本规定适用于全市区域

内各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包括村卫生所、乡

镇卫生院、县级医疗卫生气构、民营医疗机构、城市定点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新农合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

参合农民。第二章定点医疗机构 第五条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不按国家物价标准乱收费或对服务项目已含的医疗服务、一

次性材料进行重复收费的，所收费用参合农民不予支付，由

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其收费行为已经发生的，由医疗机构全



额退还参合农民。 第六条定点医疗机构违反《河南省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服务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套取新农合基金的，

对违规资金全额追回，退还患者参合所在地的新农合基金账

户；并视情节对医疗机构给予警告、限期整改，直至取消定

点资格；对单位负责人给予全市通报批评。 第七条定点医疗

机构的相关人员直接或参与造假活动，采取出具假证实、假

处方、假病历、假发票等手段，造成新农合基金流失的，流

失的基金由医疗机构承担，依照《医疗机构治理条例》的相

关规定予以处罚；对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定

点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第八条定点医疗机构应加强对本机构

的工作人员的培训，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新农合政策、基本

用药目录制度、单病种治理制度。建立新农合治理办公室，

配置专用设备和专人负责受理参合农民的住院登记、信息贮

存及保持与各县（市、区）农合办的连接，及时办理参合农

民出院的直补报销手续。 第九条定点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 1医务人

员不严格执行病历治理制度，住院患者不及时书写病历、丢

失病历、病历主要内容缺失的； 2医务人员不按病情和入院

标准收治病人，随意放宽住院标准，将门诊诊疗的参合农民

办理收住入院或虚挂床位以及故意延长住院天数的； 3医务

人员不按病情所需乱检查、乱用药的； 4医务人员在收治参

合农民时，使用目录外的药品，未履行告知义务，未征得患

者或家属同意并签订告知书的； 5医务人员利用职权开“搭

车”药、回扣药、串换药品的； 6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

患者入院时未认真核对参合身份，造成新农合基金流失的；



7目录外药品费用超过药费总额的控制比例：乡级15%、县

级20%、市级25%的。 第十条县、乡定点医疗机构经办人员

、城市定点医疗机构新农合专（兼）职人员，应按省卫生厅

的要求将住院参合农民的信息准确无误上传。未能及时上传

参合人员医疗信息，每月延期3日以上的，给予通报批评；每

半年出现3次及以上延期或错报的，调整信息治理人员，并对

单位负责人提出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定点医疗机构经办人员

不能如实填写医疗证上参合人员大额住院补助费用登记表的

，对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医务人员参与造假病历

、出具假证实等，套取新农合基金的，涉及金额由责任人负

责全额追回，依照《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乡村医生 第十三条乡

村医生不积极配合新农合筹资工作、不规范填写小额门诊家

庭账户结算登记表、不及时张贴补助情况公示榜的，由所在

乡镇卫生院防保站责令其及时整改。 第十四条乡村医生扣留

参合农民的《合作医疗证书》，一经发现，责令其立即送还

参合农民；对于弄虚作假套取新农合资金的，除追回资金外

，并视情节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依照《乡村医生从业治

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章新农合治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新农合

治理机构因监管不力、推诿扯皮造成辖区内的新农合经办机

构连续或多次发生违规行为的，对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由

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辖区内的新农合基金重大损失的，按照

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县、乡合管办工作人员滥

用职权、擅自更改补助标准，降低或提高补助比例，损害参

合农民利益的；有意拖延兑付或向参合人索取、收受好处的



，对经办人员及负有直接责任的治理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

分。 第十七条由于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导致新农合基金流失的

，由责任人承担经济损失，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参合农民 第十八条参合农

民将合作医疗证出借给他人冒名顶替骗取合作医疗基金的，

责令其追回被骗取合作医疗基金。 第十九条参合农民协同医

务人员涂改病历或利用假票据、假诊断证实骗取新农合基金

的，追缴非法所得。 第二十条未参合人员借用参合农民合作

医疗证冒名顶替住院诊疗，骗取新农合基金的，追缴非法所

得。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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